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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项目采

购标的名

称及所属

行业

标的名称：祁门县县域医共体资源共享中心和医疗卫生服务

提升工程-消毒供应共享中心改扩建工程采购项目

所属行业：建筑业



二、商务要求

序

号
内容 要求

1 合同签订地点 祁门县人民医院

2 服务期限 90 日历天

3
绿色建筑、绿

色建材

为全面推广绿色建筑和绿色建材，医院、学校、办公楼、综合体、

展览馆、会展中心、体育馆、保障房等政府采购工程项目，按照《关

于扩大政府采购支持绿色建材促进建筑品质提升政策实施范围的

通知》（财库〔2022〕35 号）执行。

4 工程保修期 执行《工程质量保修书》规定

5 缺陷责任期 24 个月（自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）

6 验收 合格

7 付款

付款人：祁门县人民医院

付款方式：合同签订且施工单位进场后支付合同价的 40%（扣除暂

估价）作为工程预付款(成交供应商需提供银行、保险或担保公司

等金融机构出具的预付款保函或其他担保措施)；按形象进度支付:

按工程进度经审核的已完工程量的 70%付至合同总价的 60%；竣工

验收合格后，付至合同价款的 80%；完成工程竣工结算审核后支付

至竣工结算审核价的 97%，剩余 3%作为质保金，待质保期满后一次

性付清。(如采用保函或担保等方式提交等额质保金的，则付至最

终审核价款的 100%）。

8 履约保证金

1.是否收取履约保证金：

□否； √是：合同金额的 2.5%。

2.供应商在合同签订前自主选择转账、电汇、支票、汇票、本票、

保险、保函等形式缴纳，如以保函方式缴纳履约保证金的，受益人

和收取单位须为采购人。



3.履约保证金账户签订合同前由采购单位提供，成交供应商按投标

承诺履约完成后予以退还。

9 质量保证金

1.是否收取质量保证金：

□否； √是：工程结算价款的 3%。

2.供应商自主选择转账、电汇、支票、汇票、本票、保险、保函等

形式缴纳，如以保函方式缴纳质量保证金的，受益人和收取单位须

为采购人。

3.质量保证金账户签订合同前由采购单位提供，质保期满后予以退

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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